路南办〔2020〕1号

路南街道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工作的通知
各企业、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(以下简称疫情防控)工作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，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复工条件
企业要按照《江苏省工业企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卫生学技术指南(试行)》要求，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，成立疫情防治工作领导机构，明确防疫工作任务和部门、人员职责，同时承诺做到“八个一律”、“八个到位”。
“八个一律”，即：企业无完善防控机制的一律不准复工；湖北籍职工一律在原籍暂不返回连云港；外省籍职工除特殊岗位的原则上一律暂不返回连云港；已返厂职工没有进行健康确认的一律不准上岗；职工居家观察没有达到14天时间和健康要求的一律不准上岗；本地职工从外地返回且居家隔离不满14天的一律不准上岗；企业不实行封闭管理的一律不准复工；安全环保措施不达标的一律不准复工。
“八个到位”，即：

1.消杀防疫到位。企业要安排专人提前对厂区内车间、食堂、宿舍、卫生间等场所的设施、设备以及厂车、班车、公务用车等自用交通工具进行一次全面的通风换气和消杀防疫，重点区域应反复多次消杀。建立起每日2次定期消杀防疫制度并做好记录。要在各控制室、办公室、食堂、宿舍、卫生间等场所明显位置放置洗手设施和消毒用品，如无洗手设备，应配备70%~75%的酒精搓手液或免洗手消毒液。职工在疫情期间必须全程佩戴口罩，加强个人卫生，每日2次进行消毒，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。职工口罩要定期更换，规定扔弃区域，防止二次传染。
2.防控区域到位。企业要在当地卫健部门指导下，对厂区进行封闭式管理，明确唯一厂门为进出厂区通道，由专人负责值守。个人或车辆进入厂区前必须逐个测量体温，严控无关人员进出，有班车的要配备专人在上车前进行测量。发热、咳嗽等症状者禁止乘坐班车或进入厂区。在厂区或生活区附近明确隔离医学观察场所，安排临时单间，设置明显标识，设定防控距离，准备必要的隔离用品、防护设施及转运车辆。
3.防控物资到位。企业要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做好医用口罩、测温计、护目镜、橡胶手套、消毒水等防控物资保障及发放工作，做到口罩人手一天多套，其他物资按需分配，相关物资储备不得少于一周用量。定期排查防控物资库存量，提前做好采购。
4.人员管控到位。停止职工上班期间非必要外出或出差，减少早会、例会频次和在岗人员数量，禁止非必要人员到生产现场，杜绝串岗、聚会等活动，灵活采取远程视频、电子邮件、居家办公等形式，最大限度减少大型聚集性室内会议等活动，降低交叉感染风险。加强外来人员和车辆管控，制定外来人员和车辆疫情防控操作流程，做好信息登记、手部清洁、车体清洁、体温测量和口罩发放等工作。外来人员应由接待人员陪同到指定场所办公、休息和就餐。
5.饮食安全到位。集中用餐的企业，应注意食物和餐具的安全与卫生，实行原料集中采买，实施早晚检测消毒。食堂工作人员每日上岗前必须开展健康检查及体温测量，统一佩戴手套、防护镜及医用口罩等。制定企业职工分批就餐、送餐到岗等分餐制度，拉大就餐距离，避免职工集中聚餐、面对面就餐，防止发生群体性疫情交叉传播事件。订购外卖、回家就餐等用餐类型企业要做好防止疫情外源性输入等防控措施。
6.安全检查到位。复工前，企业要对生产设施、设备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，排除风险隐患，确保安全稳定。复工后，企业要定期做好日常安全检查，不断提高企业本质安全。
7.防疫宣传到位。企业要广泛收集官方专业机构有关防疫知识、宣传视频、口号等，在厂区显著位置、微信、QQ工作群及电子大屏等渠道开展防疫宣传，及时向职工发布防控相关信息，指导职工正确佩戴和更换口罩等防护用品，提高职工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。
8.工作日报到位。按照街道企业防控组要求，每日上报生产经营、职工状况及防疫工作情况。如发生疫情立即上报并立即停工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。

二、复工流程

辖区各类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开复工，需向路南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应材料，经街道现场核查和书面审核后，报区级相关部门复核，复核通过后报区政府批准方可复工、开工。未提出复工、开工申请且申请未获批的项目，一律不得擅自开复工。

1. 有复工需求的企业，向所属社区提交申请，属地社区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审核，符合复工复产条件的，向街道办事处报送企业复工申请材料原件，由街道办事处复审合格后报区职能部门复核，商贸服务业企业经商务局牵头验收批准后方可复工；产业类项目经发改局牵头验收批准后方可复工；城建类项目经住建局牵头验收批准后方可复工。

2. 个体工商户延迟复工，恢复正常营业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（前期允许的生活必需除外）。

3. 凡是未经允许擅自复工复业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，相关部门有权责令关停并处以罚款。因擅自复工复业而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，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从严从重追究法律责任。
三、企业申请复工（需递交的材料）

1. 区外返工人员一律由目前所居住地社区出具隔离观察满14天，且身体健康的证明材料；企业所有上岗员工均需提交由居住地社区出具的身体健康证明材料。
2. 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承诺书（附件1）；
3. 企业复工申请表（附件2）；

4. 防疫物资清单（附件3）；

5. 复工企业人员花名册（包括变动情况）（附件6）；
6. 企业防控体系方案及应对疫情预案及措施；

7. 其他能够证明企业已按要求充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材料。

上述材料均需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盖章后，原件提交至路南街道办事处。街道将组织相关专业人员，对拟复工的企业在综合考虑疫情发展、疫情防控、物资储备、安全生产等情况的基础上，出具是否同意企业复工意见书。对未经审批擅自复工的企业，或者未按要求落实有关防疫主体责任的企业，依法依规强制关停，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
四、责任要求

1.项目单位、企业主体责任。项目单位、企业是落实防控措施的首要责任主体，要全面做好施工项目疫情防控的组织工作，防止开工、复工后抢工期、赶进度带来生产安全风险。项目单位、企业不得以工期紧等理由未经报批、未落实防疫措施擅自开工。
2.项目单位、企业管理到位。项目单位、企业要认真履行管理责任，将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工作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落实，统一调度、统一管理，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严格执行复工、开工安全生产条件要求，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措施“双到位”制度。
附件：1.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承诺书
2.企业复工申请表

3.防疫物资清单

      4.消杀情况检查记录

5.人员日常体温测试记录

6.复工企业人员花名册（包括变动情况）

7.企业复工日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南街道办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2月8日

附件1：

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承诺书
因生产经营需要，我单位郑重承诺，将严格按照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延迟企业复工的通知要求，切实履行防控主体责任，严格做好返厂人员的排查、登记和管控工作，认真做好复工复产报备，复工复产后，加强职工健康监测，完善相应设施设备，提供卫生用品和隔离观察场所，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和重点场所消毒，把各项防控和服务保障措施落实落细。按照《江苏省工业企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卫生学技术指南(试行)》要求，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，做到“八个一律”、“八个到位”。
我们将按要求定时报送疫情防控情况，如违反文件精神或未按规定程序执行，造成人员排查不到位，防控不到位，防疫不到位，产生不良后果的，将依法依规承担相关责任。
承诺单位：
法定代表人：
时间：
附件2

企业复工申请表

	企
业
信
息
	企业名称
	生产经营场所地址

	
	
	

	
	计划复工时间
	复工后人数
	是否有食堂
	是否有职工宿舍
	是否有厂车

	
	
	
	是（  人） 否
	是（  人）  否
	是（  人）  否

	疫情
防控
	是否建立疫情防控预案
	是否完成厂区消杀

	
	是     否
	是      否

	物资
储备
	口罩（个）
	消毒液（公斤）
	酒精（公斤）
	体温检测设备（个）
	其他

	
	
	
	
	
	

	联系
方式
	企业负责人
	
	防疫负责人
	

	
	联系电话
	
	联系电话
	

	企业
承诺
	企业承诺：我公司已根据江苏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要求，按照市、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办公室等文件要求，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做好员工管控、环境消杀、疫情宣传、物资筹备及其它各方面工作，确保公司所有疫情防护措施做到位。若因我司隐瞒、漏报以及未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方案等造成的一切后果，均由我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公司法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社区 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社区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路南街道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级部门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             注：此表一式三份。

附件3

疫情期间企业防疫物资清单

	防疫物品名称
	每日消耗量
	库存储备量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附件4
消杀情况检查记录

	区域
	楼层、

房间
	消杀

方法
	每日消杀次数
	消毒物品
	责任人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附件5
人员日常体温测试记录

	日 期
	人员姓名
	测试温度
	具体时间
	本厂/外厂（注明来由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件6

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职工花名册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身份证号
	联系电话
	户籍地
	居住地址
	1月20日后是否离连
	离连去向
	返连时间
	家属1月10日以来外出轨迹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  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7：

企业复工日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          月     日     时
	企业名称
	复工人数
	其中：外省人数
	其中：湖北人数
	隔离观察
人数
	确诊病例
	疑似病例
	有密切接触史人数
	恢复正常生产拟用工人数

	
	
	
	
	
	
	
	
	

	疫情防控中需反映的问题：





